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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17年區議會條例（修訂附表3）令》  
 
 

引言  
 
  在 2017 年 10 月 10 日，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在經立法會批准後，制定《2017 年區議會條例 (修訂附

表 3)令》 (“命令”)（附  件  A）。該命令旨在落實在第六屆

區議會（2020 至 2023 年）於十個區議會增設 21 個民選議

席的建議。  
 
理據  
 
民選議席數目檢討  
 
2 .  命令落實將第六屆區議會的民選議席由 431 個增加

至 452 個 的 建 議 ， 這 反 映 了 民 選 議 席 數 目 檢 討 的                 
結果。在檢討時已顧及到人口分布推算小組於 2015 年  12
月公布的 2019 年年中香港人口推算 (如有關推算低於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 2016 年年中人口數字，則按後者作

出調整 )；並基於繼續採用每約 17 000 名居民設 1 個區議員

的標準人口基數和上次檢討所用的方法，以及自區議會委

任議席在第五屆區議會取消以來的影響等因素。增設的 21
個區議會民選議席分配如下 -  
 

(a)  九龍城、油尖旺和荃灣區議會各增設一個民選議席；  
 

(b)  深水埗、葵青、屯門和西貢區議會各增設兩個民選議

席；  
 

(c)  觀塘和沙田區議會各增設三個民選議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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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元朗區議會增設四個民選議席；以及  
 

(e)  中西區、灣仔、東區、南區、黄大仙、北區、大埔和

離島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保持不變。  
 
3 .  政府分別於 2017 年 7 月 10 日和 17 日，與 18 區區

議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面，

聽取意見，並獲得他們普遍支持對是次檢討採用的原則及

因而帶來的民選議席數目增長。  
 
4 .  政府收到一些意見，指人口急速增長，及／或強調當

局在釐定民選議席數目和劃分區議會選區分界時，必須顧

及維持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以及如交通方便程度及地

方大小等的區內自然特徵。例如，有要求當局應適當考慮

離島區內島嶼位置分散的獨特地理特徵，以及島嶼間缺乏

交通聯繫的情況，以釐定離島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 (即增設

一個民選議席 )，及／或進行選區劃界工作。此外，亦有以

人口急速增長為理由，要求為北區區議會增設一個議席。  
 
5 .  政府亦收到建議，認為在釐定民選議席數目時，應顧

及其他考慮因素如流動人口和區議會工作量等；而就區議

會民選議席數目作出建議時，可提出一個擬議數目範圍，

而非絕對數字，以給予較後階段的區議會選區劃界工作更

大彈性。亦有建議指基於本港整體人口持續增長 (如日後沿

用現有機制將令民選議席數目不斷增加 )，但個別地區人口

日漸減少，長遠而言應改變釐定民選議席數目的機制，尤

其是定於約 17 000 人的標準人口基數。  
 
6 .  政府已審慎考慮所收集的意見，並認為－  
 

(a)  現時就民選議席數目進行的檢討是根據既定方法進

行，並以客觀的人口數據為基礎，第六屆區議會民選

議席數目應按此增加。政府明白維持社區獨特性及地

方聯繫的重要性；事實上，根據法例規定，選舉管理

委員會 (“選管會” )在較後階段的區議會選區劃界工

作中，必須顧及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的維持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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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其任何部分的自然特徵，例如大小、形狀，以

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以及  
 

(b)  考慮到本港整體人口持續增長，以及人口增減長遠而

言對個別區議會的運作可能造成的影響，政府認同可

檢討和改善第七屆區議會 (2024 至 2027 年 )民選議席

數目的釐定機制，並可在檢討時一併考慮上述各項建

議的利弊。  
 
7 .  《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附表 3 第 1 部訂明 18
個區議會中每一個的民選議席數目 (現行版本見附件 B )。根

據《區議會條例》第 8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經立

法會批准，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附表 3。我們建議制

定命令，以修訂附表 3 第 1 部，落實增加十個相關區議會

的民選議席。本命令為附屬法例。  
 
命令  
 
8 .  附件 A 的命令分為 3 條。第 1 條指明命令生效日期

的安排。第 3 條根據第 1 段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

定，訂明增加十個區議會的民選議席。註釋則述明命令的

目的，即是修訂《區議會條例》附表 3 以增加十個區議會

的民選議席數目。  
 
立法時間表  
 
9 .  我們希望命令可於 2017 年 12 月前獲立法會通過，以

便選管會於 2018 年年初為選出第六屆區議會議員的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進行選區劃界時，已知悉並可計及新增

的議席。為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已向立法會作出預

告，表示將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通過

附件  A。  
 
建議的影響  
 
10 .  增設 21 個區議會民選議席，意味由 2020 年 1 月

起，民政事務總署須每年預留約 1,977 萬元作為區議員的酬

金和津貼，並為每屆區議會撥款 847 萬元作為開設／結束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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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開支的償還款額、外訪撥款和任滿酬金 1。就這項建

議，民政事務總署表示需要額外資源以應付區議員酬金和

津貼方面的開支增長，以及增加人手，藉以應付增多的工

作量，以在地區及／或民政事務總署總部層面為區議員及

區議會秘書處提供支援。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會盡

力在現有資源範圍內抽撥資源，並在有需要時，根據既定

程序提出理據，尋求增撥資源。

11 . 立法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並

且不會影響《區議會條例》的約束力。該建議對經濟、可

持續發展、環境、生產力或家庭亦無影響。儘管女性人口

數目比男性多，但女性區議員的數目卻相對較少。增加第

六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的建議，希望會令女性區議員的

數目有所增加。

公眾諮詢

12 . 我們已就增加議席數目的建議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和 18 區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意見。他們的意見載於

上文第 3 至 5 段。  

宣傳安排

13 . 我們已於 2017 年 10 月 11 日發出新聞稿，並委派發

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14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810 2908，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鍾志清女

士聯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7 年 10 月 11 日  

1 所需開支是根據有關開支項目的現行金額計算，並假設有關區議員會

申領其津貼的最高額。 



附件 A





附件 B 

章: 547 《區議會條例》     01/01/2016 

附表 3

[第 5、8 及 9 條] 
(由 2013 年第 3 號第 13 條修訂) 

(格式變更─2012 年第 1 號編輯修訂紀錄) 

第 1 部

民選議員的數目

(由 2013 年第 3 號第 13 條修訂) 

項 區議會 
民選議員 

的數目 

1. 中西區區議會 15 
2. 東區區議會 35 
3. 九龍城區議會 24 
4. 觀塘區議會 37 
5. 深水埗區議會 23 
6. 南區區議會 17 
7. 灣仔區議會 13 
8. 黃大仙區議會 25 
9. 油尖旺區議會 19 
10. 離島區議會 10 
11. 葵青區議會 29 
12. 北區區議會 18 
13. 西貢區議會 27 
14. 沙田區議會 38 
15. 大埔區議會 19 
16. 荃灣區議會 18 
17. 屯門區議會 29 
18. 元朗區議會 35 
(由 2002 年第 33 號第 10 條修訂；由 2006 年第 139 號法律公告修訂；由 2010 年第 161
號法律公告修訂; 由 2013 年第 3 號第 13 條修訂；由 2013 年第 181 號法律公告修訂；由

2014 年第 12 號法律公告修訂) 


	未命名



